
中國大陸近年來正大刀闊斧草擬《電子商務法》草案，儘管施行電子商務之專法並非國際上之先

例，如澳洲《電子交易法》、紐西蘭《電子交易法》、新加坡《電子交易法》、韓國《電子文件與交

易框架法》及《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法》等，包含香港特別行政區亦有《電子交易條例》。然，中國

大陸作為全球規模最大的網絡零售市場，卻尚未有電子商務之專法可供依循，實務上逐漸產生爭議。

鑒於法制上之需要，並為提供消費者更完善的保護，中國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遂於第 12 屆全

國人大常委會第 25 次會議一審決議自 2016 年 12 月 27 日至 2017 年 1 月 26 日進行《電子商務法》

草案第一次意見徵求（以下簡稱第一版草案）。接著，於第 12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30 次會議二審決

議自 2017 年 11 月 7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6 日進行《電子商務法》草案第二次意見徵求（以下簡稱第

二版草案）。中國大陸為目前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尤其網路零售交易額近年來倍數增長，占全球電

子商務零售市場近四成，故草案之內容和重點受到國際間的高度重視。

圖／傳動數位

及台灣電商的因應之道
◆文／蕭郁溏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科技應用法制中心法律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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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版和第二版的草案之異同

因應電子商務迅速發展，衍生的法律爭議有

待梳理，並為保障各方主體之權益，中國大陸爰

草擬《電子商務法》草案，以明確電子商務經營

者，特別是第三方平台的責任與義務。中國大陸

期待透過立法保障電商平台經營者和網路賣家的

權益，以政府最小干預原則，推動監管、行業自

律，奠定制度基礎並促進良性發展。

第一版草案全文共有 94 條，分為 8 章。第

二版草案全文共有 78 條，分為 7 章，分別是：

總則、電子商務經營者、電子商務合同、電子商

務爭議解決、電子商務促進、法律責任，以及附

則。探究第一版和第二版的草案內容差異，主要

分為以下幾點：

1. 將「電子商務協力廠商平台」更名為「電子

商務平台經營者」，用詞之修正似較能被一

般大眾理解。

2. 加強電子商務經營者之責任，如電子商務經

營者應提供用戶訊息之管理、承擔商品運輸

中的風險（選擇快遞物流服務者除外），並

明文電子商務經營者應當遵守《網路安全

法》。

3. 刪除電子契約使用者有權撤回輸入錯誤之條

文，交由私法自治原則處理。

4. 新增電子契約交付時間的認定方式，明確時

點的認定。

5. 簡化電子支付之規定，改交由中國人民銀行

和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

6. 簡化快遞物流之規定，刪除快遞物流服務提

供者就電子商務交易物品之查驗義務，免除

快遞物流服務提供者應建立代收貨款服務之

現金管理、安全管理和風險管控制度之義務，

並新增收貨人的當面查驗與簽收義務。降低

快遞物流服務提供者之責任，加強收貨人的

查驗與簽收義務。

7. 刪除有關電子商務資料資訊之規定，直接適

用《網路安全法》。

8. 刪除有關市場秩序與公平競爭之規定，改以

條文宣示原則。

9. 簡化電子商務信用評價制度之管理規定，避

免掛一漏萬。

10. 刪除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因未能提供電子商

務經營者之聯繫方式而使消費者未能主張損

害賠償，而需先向消費者賠償之規定，適當

減緩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之責任。

11.要求電子商務經營者應當建立爭議解決機制，

將「得」改為「應」，強化電子商務之紛爭

解決。

整體觀之，第一版和第二版草案皆著重「電

子商務平台經營者」和「電子商務經營者」之責

任，並規範電子契約之成立與法律效力，著重電

子商務紛爭解決之機制建立，以及國家應鼓勵推

動電子商務之應用與發展。惟，第二版更加強電

子商務經營者之責任，以健全消費者保護。

有關條文適用之主體，第二版草案於第 2 條

明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電子商務活動，

適用本法。」是故，凡於中國大陸境內從事電子

商務活動者，皆適用本草案之規定。此外，第二

版草案第 10 條規定「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和

「電子商務經營者」之定義，適用範圍同時包含

經營媒合交易之電子商務平台業者，如阿里巴

巴、淘寶和天貓等網路平台，以及和實質參與買

賣契約或提供服務之業者或自然人，如網路業者

或個人賣家。需特別注意的是，電子商務經營者

同時包含「電子商務經營者、電子商務平台經營

者，以及平台內電子商務經營者」，故舉凡於網

路上進行商品販售或服務提供者，皆認屬本草案

之電子商務經營者。

及台灣電商的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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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分別以電商平台經營者和網路賣家作

為主軸，分別列出其應注意事項，以利未來《電

子商務法》草案一旦正式施行，我國電子商務業

者將較能掌握其規範重點。

二、電商平台經營者應注意事項

（一）建立平台內經營者之管理制度

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應要求電子商務經營

者提供身分、聯繫方式、行政許可等資訊進行核

驗、登記，建立登記檔案且定期更新，並應向工

商行政管理部門、稅務部門提報平台內經營者的

身分和經營資訊，並為經營者辦理工商登記。若

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發現經營者有違反情事者，

應主動採取必要處置措施，並向有關部門報告。

本草案課予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管理平台內經營

者之責任，未來若台灣電子商務平台業者欲至中

國大陸開業，應當確實要求經營者提供真實資

訊，建置完善的經營者管理系統。

（二）保存交易資訊至少 3 年

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應當記錄、保存平台上

發布之商品和服務之相關交易資訊，並確保其完

整性、保密性、可用性，且訊息保存時間自交易

完成之日起不得少於 3 年。如是，電子商務平台

業者應當妥善保存每筆交易資訊至少 3 年，且應

確保其保密性，以保障消費者之隱私。

（三）建立信用評價制度

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應建立信用評價制度，

公示信用評價規則，供消費者對平台內經營者提

供之商品或服務進行評價之管道，且不得刪除消

費者對商品或提供服務之評價，但消費者侮辱

性、誹謗性或明顯違背事實之評價除外。現行台

灣電子商務平台未必有提供評價系統，但未來若

欲至中國大陸發展，則應當建置此系統，且除非

有例外情事，否則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原則上不

得干涉信用評價制度的內容。

（四）服務條款之公示

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應於首頁顯著位置公

示服務條款和交易規則，並保證經營者和消費者

能夠便利、完整地閱覽和下載。若電子商務平台

經營者欲修改內容，應於首頁顯著位置公開徵求

意見，採取合理措施確保各方能即時充分表達意

見，修改內容應當在實施前 7 日予以公示。我國

雖有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規範服務條款之內容，但該事項並未要

求企業經營者應於首頁顯著位置服務條款。本草

案課予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此義務，台灣的電子

商務平台業者應當留意，且若欲修改內容，應當

符合修改之法定程序。

（五）智慧財產權之「通知─移除程序」義務

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知道」或者「應當知

道」平台內經營者侵害智慧財產權時，應當採取

刪除、屏蔽、斷開連結、終止交易和服務等必要

措施，未採取必要措施者與侵權人承擔連帶損害 �作為全球規模最大的網路零售市場，中國大陸正草擬「電子商務法」
以供依循。

圖／東方 IC

兩岸經貿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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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此外，電子商務平台

經營者應建立智慧財產權之

「通知─移除程序」。本草

案規定之「通知─移除程序」

與台灣著作權法第六章之一

有關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民事

免責事由之「通知─移除程序」極為類似。不同

的是，本草案不僅涉及著作權，更包含專利和商

標，故台灣的電子商務平台業者未來應留意專利

和商標之侵權行為，且應即時公示有關智慧財產

權侵權而接收之通知、聲明及處理結果。

三、網路賣家應注意事項

第二版草案加強電子商務經營者之責任，明

文經營者應辦理工商登記；履行納稅義務；若欲

自行終止電子商務者應當提前 60 日在首頁顯著

位置公示此資訊；遵守 2017 年 6 月 1 日正式施

行之《中國大陸網路安全法》，以及除約定另行

選擇快遞物流服務者外，應承擔商品運輸中的風

險和責任。未來不論是法人、非法人組織，或個

人之台灣網路賣家，若欲於中國大陸境內於網路

上販售商品或提供服務，包含自行建置網站經營

電子商務者，皆應遵守上述規定，違者將責令期

限改正，並依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處罰之。

有關電子商務購物的流程，電子商務經營

者應當清晰、全面且明確地告知消費者訂立契約

的步驟、注意事項、下載方法等事項，並保證消

費者能夠便利、完整地閱覽和下載。電子商務經

營者應保證消費者在提交訂單前可更正輸入的錯

誤，確保消費者所購買的商品或服務符合其意思

表示。

電子商務經營者得委託快遞物流服務提供者

提供代收貨款服務，惟約定採用快遞物流方式交

付商品者，快遞物流服務提供者交付商品時應提

示收貨人當面查驗，經當面查

驗無異議者，收貨人應當簽收。

是故，網路賣家應留意網路買

家簽收商品後，即表示其已經

當面查驗無異議。

本草案規定除非當事人另

有約定者從其約定外，電子商務經營者於網頁上

所載明的資訊若屬「要約」，且消費者「提交訂

單」後，契約即成立，不因消費者是否已付款之

事實而有差異。對照我國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歷經民國 105 年之

修正並生效，刪除「推定契約成立」之規定，改

回歸民法和消費者保護法判定契約是否成立。然

而，此修法卻未平息我國電子商務之消費糾紛，

契約究竟是否成立仍是多年來電子商務契約紛爭

之癥結點。中國大陸《電子商務法》草案直接明

文電子商務經營者所發布之商品或服務符合要約

條件者，消費者「提交訂單」，契約即成立，此

規定是否有效減少電子商務契約之紛爭，還有待

觀察。惟，台灣網路賣家應特別注意此法規落

差，電子商務平台業者亦應根據此規定改善網頁

的購買流程設計。

四、結論

中國大陸《電子商務法》草案不同於其他國

家之電子商務之專法多僅著重於電子契約和電子

簽章之規範，另特別課予電子商務經營者和電子

商務平台經營者相關責任與義務，並規定國家應

促進電子商務之綜合協調機制，要求電子商務行

業組織展開行業自律，可見中國大陸對於電子商

務發展之野心。然而，《電子商務法》草案之第

二次意見徵求甫結束，草案內容仍有變數，雖可

從第一版和第二版草案內容差異窺見未來方向，

但仍有待密切注意，以掌握最新立法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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